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地方特考） 

共 5頁 第 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11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一般行政、一般民政、人事行政 

科 目：民法總則與刑法總則 

楊暘/陳介中老師 解題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乙為夫妻，妻乙於民國 109 年 8 月 25 日凌晨偕同徵信社人員發現夫甲偕婚外情之對象丙至

汽車旅館通姦，雙方鬧到派出所時，乙取出預擬之離婚暨監護協議書向甲恫嚇：「如現在不

簽字離婚，即告你倆通姦及對丙提告妨礙家庭」，致甲在毫無心理準備，亦無充分時間細閱

協議內容下簽字，系爭離婚協議書除離婚部分外另有關於膽養費及子女之生活費之約定及夫

妻財產分配等內容。事後甲主張係遭乙恫嚇，故主張系爭離婚協議書無效。試問：甲之主張

是否有理？請依民法規定說明之。（25 分） 

★★★ 

本題測驗考生意思表示得撤銷與無效之差別，考生應對意思表示之作成、瑕

疵、撤銷有所了解 

【擬答】 

甲之主張無理由，於甲依民法第 92條撤銷受脅迫之意思表示前，離婚協議書仍為有效。 

甲得依民法第 92條撤銷受脅迫之意思表示 

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 92 條定有明

文。 

本件甲與乙簽訂離婚協議書，係作成一兩願離婚之意思表示；惟甲之所以作成該意思表

示，係受到乙以通姦、妨礙家庭之訴訟恫嚇，其本並無兩願離婚之意思，該當民法第 92

條受脅迫之意思表示，甲得依同條項撤銷之。 

茲有附言者，甲所為之意思表示，於甲依法撤銷前仍為有效，故甲仍應先行使撤銷權，

始得主張該意思表示為無效。 

系爭離婚協議書內容，並未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 

按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無效。民法第 72 條定有明文。 

本件乙以起訴甲為條件，脅迫甲簽訂離婚協議書，則該契約是否有違公序良俗，容有可

議。詳言之，就契約內容觀察，係約定關於膽養費及子女之生活費之約定及夫妻財產分

配等，係一般之離婚契約皆有之內容，難以認為本件契約內容有違公序良俗；又甲雖是

受脅迫，乃是其締約動機受不正影響，而非契約本身，故以民法第 92 條已足以保護甲

。 

綜上，本件離婚協議書於甲依民法第 92 條撤銷前仍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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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紅名人甲利用深偽（Deepfake）技術，將知名明星乙的頭像移花接木成色情影片女主角而

牟取利益，嚴重貶損乙之形象。乙因此被取消了原有的廣告代言機會。試問：乙該如何主張

以維護其權益？（25 分） 

 

本題測驗考生對於民法侵權行為相關請求權基礎的熟悉度，考生應特別注意民

法第 18 條之侵害除去請求權及第 184 條以下內容之不同 

【擬答】 

乙得依民法第 18條第 1項請求除去侵害，並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第 195條第 1項請

求財產上與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乙得依民法第 18條第 1項請求除去侵害 

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本條項之請求權，無罹於時效問題，以宣示法律對人格權之絕對

保護，併予敘明。 

本件甲利用深偽（Deepfake）技術，將乙之頭像移花接木成色情影片女主角，並因此而

導致乙之形象受到貶損，係侵害乙之名譽權，乙得依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請求除去該侵

害。 

次按肖像權，為個人形象及個性之表現，屬重要人格法益之一種，而肖像權係個人對其

肖像是否公開之自主權利，故未經他人同意，擅自使用他人照片、影像之行為，自構成

對肖像權之侵害。 

本件甲未經乙之同意，利用其頭像作為色情影片之主角，已屬對乙肖像權之侵害，乙亦

得依前述規定請求除去之。 

綜上，乙受有肖像權、名譽權之侵害，得依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請求除去之。 

乙得依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第 195條第 1項請求財產上與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定有明

文。 

本件甲利用深偽（Deepfake）技術，將乙之頭像移花接木成色情影片女主角，並產生使

乙形象貶損之結果，構成對乙肖像權與名譽權之侵害，該當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

「絕對權」侵害，乙得請求因此而生之財產上損害賠償。 

次按民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

害賠償或慰撫金。 

本件乙受有肖像權、名譽權之侵害已如前述。名譽權係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明文列舉之

權利；肖像權依我國實務見解，該當同條項所謂「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故乙得依

本條項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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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附理由說明：甲、乙是否為刑法上之公務員。（25 分） 

甲未經國家考試，而是由縣政府聘僱，服務於該縣某鄉鎮之戶政事務所，並於櫃檯承辦戶

政業務。 

乙服務於某間舆地方政府簽約之民間拖吊車業者，與交通警察一同出勤，負責拖吊違規車

輛。 

★★☆☆☆（最多 5 顆★） 

這是一個簡單的問答題，在考的是關於刑法上公務員的具體判斷，只要同學能

正確的指出「約僱人員只要有法定職務權限，也有機會成為身分公務員」，以

及「行政助手非委託公務員」這兩個概念，應該就可以獲得不錯的分數了。 

陳介中，老師開講─刑法，七版，2022 年，第 1-21～1-24 頁；陳介中，老師解

題─刑法總則（申論題），七版，2021 年，第 1-10～1-16 頁。 

【擬答】 

甲應屬身分公務員，理由如下： 

刑法上公務員可分為：身分公務員（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前段）、授權公務員（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後段）與委託公務員（第 10 條第 2 項第 2 款）三類。戶政事務所之聘

僱人員，較可能屬「身分公務員」。一般認為，身分公務員無論是經由考試、選舉、聘

任、特任均在所不論，重點在於其必須具有「法定職務權限」，因此，僅從事機械性事

務之人，如工友、司機、清潔工、保全員、水電維修技工等，並無法定職務權限，不是

本款的公務員。 

就本題所示之戶政事務所聘僱人員而言，其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且其所從事

者為櫃臺為民受理戶政相關業務（諸如戶籍遷徙、結婚離婚登記等等），應可認定其所

從事者非機械性、肉體性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不會因其屬聘僱人員而異，實務

上對於類似之約僱人員亦認為其為刑法上公務員1，故甲應屬刑法上身分公務員。 

                         
1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非字第 338 號判決：「被告等既均經上級機關以職務命令方式，函復核定、發布其等之職務內

容，其等所執行之『擔任遺體火化、撿骨』等職務，均直接履行基隆殯葬所協助人民處理喪葬事宜之公共任務，並

非內部單純提供機械性、肉體性勞務等間接性、附屬性之輔助行為，均有上開各該法令可資依據。揆諸前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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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屬行政助手，非刑法上公務員，理由如下： 

乙並未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亦未直接依法令從事公共事務，故若乙為刑法上公

務員，較可能符合者為「委託公務員」。委託公務員，主要是指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之

人。一般認為，委託公務員應排除「行政助手」，因行政助手是在行政機關指示下協助

處理事務，本身並無自主性，非本款公務員。 

協助警察拖吊違規停車之民間業者，本身並無自主性，完全聽命於警察機關而行事，應

屬行政助手無疑，而行政助手非刑法上委託公務員，亦非其他種類之公務員，故乙應非

刑法上公務員。 

 

四、甲舆 A 結怨已久，知悉乙武藝甚高，與人相打從無敗績，因此相約乙一同結束 A 的生命。恰

巧乙與 A 也有過節，立刻答應。兩人相約當天由乙負責出手，甲則在旁邊避免他人插手，並

留意是否有警察前來。在約好的日子，乙果然將 A 打倒在地，乙正要直接取 A 性命，甲過來

表示就放著讓 A 慢慢死去吧，於是兩人離開日常罕無人跡的現場。孰料當天竟然有路人 B 經

過，急忙將 A 送醫急救，挽回一命。試附理由說明：甲、乙兩人在刑法上應負何罪責（25

分） 

《考題難易》：★★★★☆（最多 5 顆★） 

這題並不是一看就知道答案的考古題，需要稍微動動腦。這裡主要的關鍵在

於：甲雖然有勸阻乙繼續攻擊，而乙也沒有繼續更強烈的攻擊，但問題是：這

兩個人並沒有想要阻止犯罪既遂的意思，進而，也無從成立中止未遂犯了。 

陳介中，老師開講─刑法，七版，2022 年，第 1-262 頁；陳介中，老師解題─

刑法總則（申論題），七版，2021 年，第 6-44 頁。 

                                                                                       
原確定判決認定被告等所從事之遺體火化、撿骨職務，與單純機械性、肉體性勞務之工作不同，論斷其等均屬身分

公務員，經核於法並無不合。從而被告等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於受理人體火化事宜時，向受託

處理殯葬事宜之殯葬服務業者收取上開法定規費以外之賄賂。徐○律另基於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

違法受理動物遺體之火化業務，向受託處理殯葬事宜之殯葬服務業者收取賄賂。原確定判決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五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分別論以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及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刑，其所適用之法則復無不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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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乙將 A打死的行為，成立殺人罪之未遂犯（第 271條第 2項）： 

依題所示，A 並未死亡，故以下檢討未遂犯。主觀上，乙具有殺人故意；客觀上，乙業

已著手而未達於既遂。 

乙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另就個人減免刑罰事由─中止未遂（第 27 條第 2 項）而言，乙將 A 打倒在地後便放棄

原本計畫中的致命攻擊，如此一來究竟為既了未遂或未了未遂或有討論空間，然乙在主

觀上並無任何阻止犯罪達於既遂的意思，故無論如何，乙不可能成立中止未遂而減免其

刑。 

甲與乙某議殺 A 並於現場把風的行為，與乙成立殺人罪未遂犯之共同正犯（第 271 條第 2

項、第 28條）： 

主觀上，甲與乙均有殺害 A 的故意；客觀上，甲、乙對於殺害 A 一事具有犯意聯絡與

行為分擔（乙雖未從事殺人之構成要件行為，然共同正犯的行為分擔原本就不以構成要

件行為為必要），故甲、乙均為共同正犯。 

甲、乙均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另就個人減免刑罰事由─中止未遂（第 27 條第 2 項）而言，甲雖有勸阻乙的繼續攻擊

，但甲客觀上並未從事阻止犯行既遂的有效行為，且主觀上甲也沒有任何中止意思，故

無法成立中止未遂，甲、乙應屬本罪之普通未遂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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